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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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合同期三年，一年一签
一、放射性药品清单（详见附件）
	标段
	序号
	放射性药品名称
	规格
	备注

	A
	1
	III型前胶原氨端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人份]/盒
	

	A
	2
	IV型胶原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人份]/盒
	

	A
	3
	层粘连蛋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管]/盒
	

	A
	4
	透明质酸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管]/盒
	

	B
	1
	糖类抗原50免疫放射分析药盒(CA50)
	[100T]/盒
	

	C
	1
	碘[131I]化钠口服溶液
	[3.7GBq]/支
	

	C
	2
	碘[131I]化钠口服溶液
	[7.4GBq]/支
	

	D
	1
	氯化锶(89Sr)注射液
	[148MBq/4mci]
	

	E
	1
	氟[18F]脱氧葡糖注射液
	[0.37~7.4GBq]/支人份
	氟[18F]脱氧葡糖注射液提前一日出计划，第二日早上8点前送达。

	F
	1
	碘[125I]密封籽源
	[0.8mci、0.6mci、0.4mci]/粒
	具体以医院完成资质时间为准



▲二、服务要求：
资质证件要求
1、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质证明复印件：
（1）《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2）《放射性药品经营许可证》、（3）《药品GMP认证》、（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5）《辐射安全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订货
1、订货资质：甲方须持有符合规定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并在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的许可证附件及转让审批表允许使用核素范围内购买，所供药品符合要求。
2、订货要求：甲方订货时，需以电话、短信或传真形式至少提前一天告知乙方，并确认药品名称、数量、活度、标定时间等信息，乙方收到订货通知应以同样的形式跟甲方予以确认。
3、乙方确认甲方订购信息后，需按时安排药品生产，确保药品按甲方要求送达，如甲方有特殊原因急需药品，双方可进行协商，乙方有义务配合满足甲方用药需求，妥善安排药品生产。
包装、运输、发货
1、乙方需保证产品包装、运输、发货符合《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及其他国家相关运输标准和要求。
2、运输方式：乙方在约定时间内由专人专车送至甲方指定地点。
3、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4、甲方须对乙方包装容器进行妥善保存，不得丢失，并有义务配合乙方对使用后容器的收回，双方做好交接手续。
5、如乙方供给有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乙方负责调换，乙方需保证提供药品相关票据准确无误，并需配合甲方入库及财务结算具体要求改进。
交货及验收
1、交货：乙方按时将货物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送货信息如发生变化，甲方应提前一天告知乙方。
2、验收：货到后由甲方指定人员确认签收，并保存送货单底单，回单由司机带回乙方。
[bookmark: _GoBack]3、乙方应当保证按约定时间、地点将货物送至交货地点，节假日也应当保证按约定时间、地点将货物送至交货地点，无正当理由不得延迟交货。若乙方遇到突发情况或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不能按时送达时，乙方应与甲方及时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将影响降到最少，放射性产品存在自然衰减快、原材料生产和供应不确定性因素大的特点，乙方认可供货时间以甲方实际需要安排为准。
价格与结算方式
1、结算时以实际采购量按中标价结算。
2、甲方在乙方所供产品使用后（产品应无质量问题、且证照及发票等手续齐全、价格合理、无其他纠纷），通过转账方式转入乙方指定账户。
